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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 

2 0 1 2 - 2 0 1 3 年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社 區 參 與 工 作 小 組 轄 下  

地 區 藝 術 督 導 小 組  

第 五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日 期 ： 2 0 1 2 年 1 0 月 1 5 日 ( 星 期 一 )  
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正  
地 點 ：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B 會 議 室  
 
出 席 者 ：  

林 頌 鎧 先 生  召 集 人  

黃 麗 嫦 女 士   
陳 詠 儀 女 士  秘 書  

 

列 席 者 ：  

黃 瑞 麟 先 生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( 地 區 設 施 )  
馬 錦 榮 先 生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理 ( 新 界 西 ) 文 化 推 廣  
陳 健 芬 女 士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理 ( 新 界 西 ) 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 
李 瑩 女 士 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代 表  
譚 月 玲 女 士 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代 表  
廖 漢 和 先 生 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代 表  
劉 佩 雄 先 生 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代 表  
郭 洪 球 先 生 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代 表  
廖 智 亮 先 生 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代 表  
梁 榮 華 先 生  激 鼓 樂 社 代 表  
黃 維 棣 先 生  激 鼓 樂 社 代 表  
何 苑 瑜 女 士  香 港 版 畫 工 作 室 代 表  
 

缺 席 者 ：  

吳 觀 鴻 先 生   
陳 樹 英 女 士   
何 杏 梅 女 士   
周 錦 祥 先 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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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內 容  

    召 集 人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地 區 藝 術 督 導 小 組 (下 稱 小 組 )第 五 次 會 議 。

 

(一 )    通 過 會 議 記 錄  

2 .     小 組 通 過 2012 年 8 月 13 日 的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要 。  

 

(二 )    討 論 事 項  

本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進 度  

3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小 組 已 甄 選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(下 稱 文 協 )成 為 「 鼓 舞 同 心

慶 回 歸 」 、 「 2012 屯 門 藝 術 節 」 和 「 生 活 藝 術 拉 近 你 和 我 」 等 三 項 活 動 的 伙

拍 團 體 ， 是 次 會 議 邀 請 了 文 協 的 代 表 向 小 組 簡 介 上 述 三 項 活 動 的 籌 辦 進 度 及

詳 情 。  

 

4 .     文 協 李 瑩 女 士 表 示 ， 文 協 已 甄 選 激 鼓 樂 社 成 為 「 鼓 舞 同 心 慶 回 歸 」 的

籌 辦 團 體 ， 她 請 激 鼓 樂 社 的 代 表 介 紹 活 動 的 籌 辦 進 度 及 詳 情 。  

 

5 .     激 鼓 樂 社 的 代 表 就 「 鼓 舞 同 心 慶 回 歸 」 的 籌 辦 進 度 及 詳 情 作 出 介 紹 ，

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是 次 活 動 將 於 11 月 11 日 在 屯 門 大 會 堂 演 奏 廳 舉 行，節 目 時 間 約

1.5 小 時 ， 表 演 內 容 以 鼓 樂 和 舞 蹈 為 主 。   

 

( i i )  是 次 活 動 將 投 放 頗 多 資 源 在 音 響 設 備 和 燈 光 效 果 上，務 求 營 造 現

場 氣 氛 和 聲 勢 。  

 

( i i i )  將 由 一 班 6 至 8 歲 的 孩 童 表 演 鼓 樂 揭 開 序 幕，然 後 正 式 開 始 表 演

「 天 地 飛 」、「 巾 幗 」、「 夜 深 沉 」、「 鼓 戰 颱 風 」、「 喜 洋 洋 」

和 「 鼓 舞 間 」 等 一 系 列 節 目 。 其 中 「 巾 幗 」 是 由 一 班 女 孩 表 演 打

鼓 以 挑 戰 極 限 ； 「 夜 深 沉 」 是 以 中 樂 配 合 鼓 樂 演 出 ； 「 喜 洋 洋 」

是 以 舞 蹈 配 合 鼓 樂 演 出 ；「 鼓 戰 颱 風 」 則 是 以 古 箏 伴 奏 ， 並 配 以

音 效 和 視 覺 效 果，講 述 漁 夫 在 大 海 與 風 浪 搏 鬥 然 後 帶 著 漁 獲 勝 利

歸 來 的 故 事。活 動 期 間 將 穿 插 水 鼓 和 非 洲 鼓 等 表 演 節 目 以 及 與 觀

眾 互 動 環 節 ， 更 會 邀 請 歌 星 胡 美 儀 女 士 獻 唱 。  

 

( i v )  考 慮 為 每 位 觀 眾 派 發 擊 鼓 樂 器 ， 以 便 讓 全 場 觀 眾 參 與 表 演 ， 借 此

營 造 熱 烈 氣 氛。但 鑑 於 預 算 超 支，希 望 可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增 加 撥 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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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  文 協 李 女 士 表 示 ，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增 加 撥 款 涉 及 多 重 程 序 ， 為 免 影 響 活

動 的 籌 備 進 度 ， 文 協 願 意 就 承 擔 「 鼓 舞 同 心 慶 回 歸 」 超 支 費 用 事 宜 與 激 鼓 樂

社 再 作 磋 商 。  

 

7 .     經 討 論 後 ， 小 組 認 為 假 如 資 源 允 許 ， 將 於 活 動 當 日 在 屯 門 大 會 堂 擺 放

擊 鼓 樂 器 以 供 觀 眾 索 取 ， 並 安 排 相 關 工 作 人 員 在 現 場 維 持 秩 序 。  

 

8 .     小 組 請 文 協 稍 後 提 交 有 關「 鼓 舞 同 心 慶 回 歸 」的 海 報 設 計 圖 以 供 參 閱。

 

9 .   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下 稱 康 文 署 )馬 錦 榮 先 生 表 示 ， 稍 後 將 與 各 方 就 便

使 用 屯 門 大 會 堂 演 奏 廳 舉 辦 「 鼓 舞 同 心 慶 回 歸 」 事 宜 召 開 技 術 性 會 議 。  

 

10 .     文 協 李 女 士 表 示 ，「 2012 屯 門 藝 術 節 」 包 括 9 項 節 目 單 元 ， 將 為 區 內

居 民 提 供 一 系 列 多 元 化 的 藝 術 表 演 。 她 繼 而 與 文 協 的 其 他 代 表 及 香 港 版 畫 工

作 室 的 代 表 就 「 2012 屯 門 藝 術 節 」 的 籌 備 進 度 及 詳 情 作 出 介 紹 ， 綜 述 如 下 ：

 

( i )  「 影 、 畫 、 戲 」將 於 12 月 17 至 23 日 在 屯 門 大 會 堂 展 覽 廳 舉 行 ，

屆 時 將 邀 請 名 家 出 席 講 座 及 向 觀 眾 作 即 席 示 範 。  

 

( i i )  「 中 國 書 法 推 廣 」將 於 12 月 22 日 在 屯 門 大 會 堂 展 覽 廳 舉 行 ， 活

動 期 間 將 向 觀 眾 簡 介 中 國 書 法 的 起 源 、 紙 張 應 用 、 筆 墨 運 用 和 創

作 形 式 。  

 

( i i i )  「 交 響 粵 劇 展 新 聲 」將 於 12 月 15 日 舉 行 ， 屆 時 將 以 大 型 中 樂 團

伴 奏 經 典 古 裝 粵 劇 ， 演 出 劇 目 為 「 幻 覺 離 恨 天 」 和 「 李 後 主 之 去

國 歸 降 」 ， 伴 奏 人 員 約 70 人 ， 參 與 演 員 約 40 人 ， 而 在 轉 換 場 景

和 更 換 妝 束 之 時 ， 會 由 中 樂 團 演 奏 大 型 樂 曲 。 另 外 ， 會 沿 用 過 往

節 目 派 發 換 票 劵 ， 即 預 先 向 市 民 派 發 換 票 劵 後 ， 在 活 動 舉 行 當 日

再 為 攜 帶 換 票 劵 出 席 的 觀 眾 即 場 換 領 劃 有 座 位 的 入 場 票 。  

 

( i v )  「 屯 門 樂 壇 新 Sin g 匯 」 將 於 12 月 16 日 舉 行 ， 是 一 項 匯 集 地 區

青 年 樂 隊 演 唱 中 、 英 、 日 流 行 名 曲 的 節 目 ， 參 與 樂 隊 至 少 3 隊 。

 

(v )  「 屯 門 菊 部 百 花 開 」 將 於 2013 年 1 月 5 日 舉 行 ， 屆 時 將 以 匯 演

交 流 的 形 式 邀 請 屯 門 區 內 知 名 劇 團 、 藝 團 及 粵 曲 愛 好 者 參 加 演

出 ， 以 收 互 相 觀 摩 之 效 。 連 同 嘉 賓 團 體 在 內 ， 將 合 共 邀 請 5 至 6

個 團 體 參 與 演 出 ， 邀 請 對 象 希 望 能 包 括 老 、 中 、 青 、 少 年 的 團 體

人 士 在 內 。 將 邀 請 專 業 樂 隊 為 演 出 團 體 作 現 場 伴 奏 ， 而 演 出 團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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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 可 自 行 組 織 樂 隊 伴 奏。另 外，節 目 名 稱 中「 菊 部 」一 詞 意 指「 歌

壇 」 。  

 

(v i )  有 關 舉 辦「 戲 曲 專 題 講 座 系 列 」事 宜 ， 原 定 借 用 區 內 學 校 場 地 舉

辦 3 場 講 座 ， 但 活 動 舉 行 期 間 適 逢 聖 誕 節 ， 考 慮 到 學 校 於 聖 誕 節

期 間 已 放 假 ， 因 此 希 望 可 將 活 動 改 為 在 妙 法 寺 、 屯 門 大 會 堂 演 講

室 或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民 政 處 )轄 下 的 社 區 會 堂 舉 行 。  

 

(v i i )  「 舞 出 彩 虹 」 將 於 2013 年 1 月 6 日 下 午 3 時 舉 行 ， 是 一 項 以 燈

光 和 佈 景 作 配 合 的 多 元 化 舞 蹈 節 目，希 望 借 此 為 青 少 年 提 供 表 演

機 會，節 目 時 間 約 1.5 小 時，表 演 內 容 包 括 中 國 民 族 舞、古 典 舞 、

芭 蕾 舞 、 爵 士 舞 、 街 頭 舞 、 西 方 舞 、 現 代 舞 和 拉 丁 舞 等 。 參 與 表

演 的 舞 蹈 員 超 過 300 名 ， 大 部 份 均 為 舞 蹈 精 英 分 子 。  

 

(v i i i )文 協 已 甄 選 金 曲 好 友 研 習 社 成 為「 懷 舊 金 曲 之 夜 」的 籌 辦 團 體 ，

暫 時 尚 未 落 實 演 出 歌 星 的 人 選 。  

 

( i x )  「 版 畫 嘉 年 華 」的 具 體 籌 辦 工 作 將 交 由 香 港 版 畫 工 作 室 負 責 ， 活

動 將 於 12 月 1 日 舉 行 ， 屆 時 將 設 置 4 個 版 畫 攤 位 以 供 觀 眾 嘗 試

版 畫 創 作 ， 亦 會 安 排 現 場 表 演 節 目 和 茶 點 供 應 ， 預 計 可 以 吸 引

800 人 參 與 。 另 外 ， 將 邀 請 區 內 7 間 學 校 的 學 生 參 與 活 動 ， 學 生

須 先 參 加 講 座 和 工 作 坊 ， 再 各 自 製 作 一 幅 版 畫 ， 然 後 與 其 他 參 加

者 一 起 在 活 動 當 天 齊 印 一 幅 集 體 大 版 畫 ， 預 計 參 與 學 生 人 數 為

120 人 。  

 

( x )  文 協 將 就 上 述 9 項 節 目 單 元 進 行 整 體 宣 傳 。  

 

11 .     秘 書 匯 報 ， 康 文 署 較 早 前 提 議 將 署 方 於 2012 年 12 月 15 日 至 2013 年

1 月 6 日 期 間 在 屯 門 大 會 堂 舉 辦 的 文 娛 節 目 列 為 響 應 「 2012 屯 門 藝 術 節 」 的

節 目 ， 借 此 增 添 藝 術 節 的 聲 勢 。  

 

12 .     各 組 員 就「 2012 屯 門 藝 術 節 」的 籌 備 進 度 及 詳 情 發 表 意 見，綜 述 如 下：

 

( i )  建 議 邀 請 區 議 會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及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主 席、社 區

參 與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、 小 組 召 集 人 、 民 政 處 代 表 、 康 文 署 代 表 和

文 協 代 表 擔 任 開 幕 禮 的 主 禮 嘉 賓 。  

 

( i i )  上 屆 藝 術 節 曾 向 市 民 公 開 派 發 門 票，亦 向 各 區 議 員 辦 事 處 贈 送 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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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 門 票 ， 至 於 今 屆 藝 術 節 的 門 票 派 發 安 排 則 交 由 文 協 自 行 決 定 。

 

( i i i )  請 文 協 稍 後 向 小 組 提 交 有 關「 交 響 粵 劇 展 新 聲 」的 宣 傳 海 報 和 場

刊 以 供 參 閱 。  

 

( i v )  請 文 協 稍 後 向 小 組 提 交 有 關「 屯 門 菊 部 百 花 開 」的 演 出 團 體 名 單

和 表 演 內 容 以 供 參 閱 。  

 

(v )  請 文 協 稍 後 向 小 組 提 交 有 關「 懷 舊 金 曲 之 夜 」的 邀 請 歌 星 名 單 和

節 目 流 程 以 供 參 閱 。  

 

(v i )  「 版 畫 嘉 年 華 」是 區 議 會 撥 款 贊 助 的 活 動 ， 因 此 活 動 宣 傳 品 不 應

出 現 除 了 主 辦 、 協 辦 和 籌 辦 機 構 之 外 的 其 他 標 誌 。 另 外 ， 請 香 港

版 畫 工 作 室 稍 後 就 邀 請 嘉 賓 事 宜 與 文 協 及 民 政 處 作 磋 商 。  

 

(v i i )  同 意 將 康 文 署 於 2012 年 1 2 月 15 日 至 2013 年 1 月 6 日 期 間 在 屯

門 大 會 堂 舉 辦 的 節 目 列 為「 2012 屯 門 藝 術 節 」的 響 應 節 目 ， 並 請

康 文 署 與 文 協 就 相 關 事 宜 作 磋 商 。  

 

13 .     康 文 署 馬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關 於 「 交 響 粵 劇 展 新 聲 」 活 動 舉 行 當 日 對 攜 帶

換 票 劵 出 席 的 觀 眾 實 行 即 場 劃 位 一 事 涉 及 人 力 資 源 和 現 場 秩 序 等 問 題 ， 需 要

再 作 磋 商 。 另 外 ， 署 方 樂 意 就 租 借 屯 門 大 會 堂 演 講 室 舉 辦 「 戲 曲 專 題 講 座 系

列 」 一 事 作 出 配 合 。  

 

14 .     召 集 人 感 謝 文 協、激 鼓 樂 社 和 香 港 版 畫 工 作 室 的 代 表 就 小 組 本 年 度 工

作 計 劃 的 進 度 向 小 組 作 出 簡 介 。  

 

康 文 署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 

15 .     召 集 人 請 康 文 署 馬 先 生 簡 介 「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」 。  

 

16 .     康 文 署 馬 先 生 表 示 ， 署 方 已 初 步 擬 定 明 年 的 「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」 計

劃 ， 節 目 模 式 及 內 容 與 今 年 相 若 ， 但 可 根 據 地 區 的 要 求 再 作 修 改 。 明 年 的 藝

團 酬 金 和 技 術 支 援 費 用 比 今 年 有 所 增 加 ， 惟 宣 傳 費 略 為 減 少 。 署 方 將 就 13-14

年 度 的「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」計 劃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約 96 萬 元 撥 款 ， 整 體 申 請 款

額 比 今 年 略 多 。  

(會 後 註 : 計 劃 所 需 撥 款 修 訂 為 94 萬 1 千 元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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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   有 組 員 表 示 ， 部 份 節 目 被 安 排 在 良 景 商 場 舉 行 ， 惟 良 景 商 場 在 翻 新 工

程 完 成 後 未 必 能 夠 提 供 表 演 舞 台 ， 因 此 希 望 康 文 署 考 慮 借 用 附 近 其 他 場 地 。

(會 後 註 : 經 視 察 場 地 後 ， 舊 有 「 良 景 邨 商 場 平 台 」 易 名 為 「 良 景 廣 場 露 天 平

台 」 ， 仍 可 安 排 節 目 演 出 ) 

 

18 . 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請 秘 書 向 各 組 員 傳 送 康 文 署 的 「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」 計

劃 以 供 參 閱 ， 假 如 各 組 員 對 「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」 計 劃 有 任 何 意 見 ， 請 於 1 0

月 31 日 之 前 直 接 聯 絡 康 文 署 ， 以 便 康 文 署 作 出 修 改 。 假 如 各 組 員 並 無 提 出 任

何 修 改 ， 文 件 將 呈 交 11 月 14 日 的 社 區 參 與 工 作 小 組 和 12 月 4 日 的 地 區 設 施

管 理 委 員 會 以 作 報 告 。  

 

(三 )    其 他 事 項  

19 .     並 無 其 他 事 項 。  

 

(四 ) 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0 .     召 集 人 於 上 午 11 時 55 分 宣 佈 會 議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12 月 17 日 召

開 。  

 

 
 
 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 0 1 2 年 1 1 月 1 4 日  

檔 號 ： H A D  T M D C / 1 3 / 3 5 / D F M C / 1 ( 0 8 ) / 2  P t . 3  

 


